永春县公安局2021年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拟录用人员名单以及报到等事项的通知

根据《永春县公安局2021年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通告》相关要求以及工作安排，经笔试、面试、体能测试、体检和政审等程序，现将拟录用人员名单以及报到等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拟录用人员名单
现将拟录用人员名单予以公示（详见附件1），公示时间2022年1月28日—2022年2月1日，公示期间，如对人选有异议，请向永春县公安局政工室反映，监督电话：059523895115。
二、报到
所有拟录用警务辅助人员于2022年1月28日下午下班前完成报到，报到前可与各自报考的岗位联系人联系确认报到时间、须携带物品等相关事项（各单位联系人详见附件2）。
三、岗前培训
拟录用人员参加各单位根据实际工作要求制定的岗前培训，未通过岗前培训考核的人员直接取消录用资格。
四、试用期
对通过岗前培训的人员予以聘用。聘用期间，实行2个月的试用期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继续聘用、不合格者依照相关规定予以辞退。
五、关于补录
经收集材料，有考生体检或政审不符合招录条件，我局根据招考计划、综合成绩排名高低，对以下人员进行补录，请名单上人员于2022年1月29日前将相关材料交至政工室601室。（详见附件3）
对出现职位空缺的，可由永春县公安局在考生中按照综合成绩高低顺序进行调剂补录。

附件1：永春县公局2021年度拟录用辅警人员名单
附件2：2021年度拟招录辅警各单位联系人
附件3: 2021年新招录辅警补录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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